关于天津市强化设施农业科教支撑

的指导意见

有农业的区、县人民政府，农口各局院，市有关单位：

设施农业（主要包括设施蔬菜、设施畜牧业、设施渔业等）是我市发展现代农业的重点，正在大规模超常规发展。为适应设施农业发展需要，强化科技教育支撑，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目标

（一）指导思想。大力提升设施农业科技水平，提高农民生产经营管理能力，提高生产效率和效益，明显增加农民收入，支持全市设施农业又好又快发展。

（二）总体目标。围绕设施农业发展需要，到2011年，累计推荐推广100个新品种，推荐推广100项新技术，建立1万科技示范户，设施农业从业农民普遍接受1次技术培训，培养3万设施农业专业农民，使全市设施农业综合科技水平处于国内先进水平。

二、主要任务

（一）组织推荐推广设施农业新品种

品种是基本的生产资料，品种优劣从根本上影响种植业、养殖业水平和农民收益。要着眼于国际先进水平，有针对性、有计划地引进一批适合我市设施农业生产需要，顺应国际和国内高端市场需求的新品种，并加大推广力度，促进品种改良和更新换代。要大力推荐推广我市拥有知识产权的优质、高效新品种，将类似黄瓜“津优35”、“津优36”等新品种率先在本市应用，加大推广力度，扩大市场占有率，使本市农民先受益。每年推荐一批新品种，有计划示范推广100个新品种，其中2008年示范推广50个新品种。

要扶持建设一批种子供应和种苗生产基地。通过集成穴盘育苗、蔬菜播种纸专业化育苗、机器人嫁接、工厂化育苗等技术，降低育苗成本，实现产业化。要在设施农业主产区建立6-10个种苗基地，示范带动专业化育苗产业的发展。

（二）组织推荐推广设施农业实用技术
全市设施农业发展迫切需要引进应用大批实用技术。原有设施农业区，由于多年耕作，已出现土壤肥力不足、土传病害严重、栽培管理经验化等突出问题，急需技术升级。新建设施农业区，大量新从业农民，急需实用技术的培训与示范引导。要积极组织推荐推广茬口选择、种植养殖管理、绿色有机产品生产、克服障碍性天气、病虫害防治等种养殖技术，以及棚型结构、机械化、信息化、相关包装加工、物流等工程技术。要将技术、专家资料等编辑成册，免费向农户发放，并通过网络、电台等各种媒体广泛宣传，为农民提供参考和指导。计划组织示范推广有机土栽培、各类蔬菜栽培、设施环境自动化调控技术、CO2施肥技术、工厂化食用菌生产、工厂化循环水海珍品养殖、生猪舍内环境控制、粪污处理、奶牛DHI性能测定等100项技术，其中2008年示范推广50项技术。

（三）提升设施农业技术体系服务能力

强化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服务能力。大力加强设施农业主产区的区县、乡镇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能力建设，明确服务职责，落实责任制。在全市设施农业规模化经营地区，建设科技示范基地，集中开展新品种、新技术、新设施的引进、组装配套和示范推广，并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建立大批设施农业科技示范户。

（四）大力培训设施农业专业农民

针对设施农业发展需要，大力开展科技培训，要使设施农业从业农民普遍接受一次科技培训，每10户培训1名专业农民。

（五）组建设施农业技术工程中心
组建“天津市设施农业技术工程中心”，积极引进、消化吸收国内外先进品种资源和适用技术，不断创新，对设施农业发展发挥引领与示范作用，为全市设施农业发展提供持续的技术支持。

三、主要措施

（一）强化“三个结合”，即产、学、研结合，农、科、教结合，示范、推广、培训结合。主要包括：整合现有的农业科技、教育资源支撑设施农业发展，促进大学和科研机构强化支持设施农业产业，以产业发展促教学、科研，以科技示范户、示范场为依托开展示范、推广工作，以示范、推广的成果开展培训。

（二）优化科教兴农政策。以现有政策为基础，通过制度创新和财政资金增量支持，集中引导全市科教力量，突出扶持设施农业，把各项任务落到实处。主要包括：依托天津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项目引导机制，推广设施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建立科技示范户，开展科技培训；依托天津市种业基地建设政策，在强化种业创新的同时，建立良种和种苗繁育基地；依托全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和建设，强化设施农业主产区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建设；依托全市农民素质提高工程，培训设施农业专业农民。

（三）落实责任制。设施农业主产区区县政府，要将科技教育支撑作为重要内容，纳入设施农业发展规划，并具体组织实施。市农口各行业局要充分发挥体系优势，认真组织好新品种、新技术的推荐推广，尤其是科技示范户建设。要组织技术力量，研究确定推荐品种、技术名录，并编辑技术宣传册，免费发放给农民。由市农科院牵头，市农机局、市农业局、市气象局协助，通过机制创新，有效整合相关力量，组建天津市设施农业技术工程中心，并尽快开展工作。要将种苗基地和科技示范基地向区县现代农业示范园区集中。

（四）加大财政资金扶持力度。市和区县财政都要加大资金扶持力度，确保设施农业科技教育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在现有资助强度基础上，市财政每年安排2500-3000万元，重点扶持建设科技示范户、提高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服务能力和建设设施农业技术工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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